
桃園市石門國小「兒童朝會」實施計畫 
 

一、依據： 

（一） 本校訓導發展計劃 

（二） 本校學年度行事曆計畫辦理 

 

二、目的： 

（一）因應多元學習策略，建立創意思考空間。 

（二）廣增社區人力資源，提昇價值認知層次。 

 

三、 實施方式： 

兒童方面 

【一】兒童朝會時間 

1. 每週二上午 08:05—08:30 

2. 週二實施當月核心品格教育及交通安全教育宣導。 

3. 交通安全教育、校園安全、法治教育、環境教育、生活常規、衛教宣導 

4. 實施護眼操、新式健康操身心健康時間。 

5. 頒獎表揚活動。 

 

【二】非兒童朝會時間  

1. 每週四 上午 8：05—8：30 實施多元課程學習時間【視課程需要得以延

長時間】，課程如：讀經、格林童話、英語教學、科學教學、童玩教學、

體能教學、園藝教學、語文創意教學-、環保教學、休閒教育教學等。 

       2. 師資來源：請各班導師與班代表聯繫，請協尋義工、有意願家長或社區

人力資源協助。亦可由各班導師自行教學。 

       3. 設計課程：針對各班實施多元學習之特色課程，編訂活動主題。 

       4. 週三實施多媒體視訊教學，包括交通安全教育宣導、法治教育、環保教

育…等。教學影片由各處室提供。 

       5. 週五 8：05-8：30 全校實施晨光閱讀時間，所有勤務、訓練都暫停 

 

 



教師及行政方面 

【一】導師時間 

1. 週一 8：05—8：30 交通安全教育時間〈單週〉、班會。 

2. 週二 8：05—8：30 兒童朝會。 

3. 週三 8：05—8：30 石門 TV 視訊多元宣導時間。 

4. 週四 8：05—8：30 教師晨會、品格教育時間。 

5. 週五 8：05—8：30 晨光閱讀時間。 

 

【二】教師會議時間 

1.訂於每週三下午 12：45 舉行。 

2.參加人員：全校教職員工。 

 

【三】行政、教學聯席會議時間 

1.不定期舉行。 

2. 參加人員：各處室主任、人事、各學年主任及科任主任。 

 

四、 實施績效： 

1. 建立多元自我肯定機會，給予學生適性成長。 

2. 編訂課程進度，依時實施，並檢討改進。 

3. 善用社區資源，凝聚積極共識，俾益校務發展。 

4. 支持教師教學理念，促進教師專業成長。 

 

五、 經費來源：由相關項目項下支付。 

 

六、 附則：各班編擬晨光多元課程計畫表，由學年主任彙整後，送回訓導處。 

 

七、 本計劃呈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